
附件： 

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创建与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支持建设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精神，促进有机农业因地

制宜、科学规范健康发展，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是指遵循自然规律

和生态学原理，按照《有机产品》国家标准进行生产，建立和恢复农

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平衡，并

经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简称农业部绿办）审核认定的生产单

元（指基地生产区域内所涉及的有机生产企业）或者生产单元组合。 

第三条  农业部绿办负责全国基地创建的统筹规划、实地考查及

最终认定的组织管理工作，各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省绿办初审

意见的审批工作，各省绿色食品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省绿办）负责辖

区内基地创建申请材料的初审、实地核查的组织与实施及基地创建后

的日常监督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基地应选择在农业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远离城镇、工

厂、交通干线。基地应相对独立，自然隔离良好或在周边设立保护隔

离带。可能受到污染的基地应进行环境质量监测，环境监测应由农业

部认定的监测机构完成，环境质量应符合《有机产品》国家标准中的

相关规定。 

第五条 应成立由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的基地创建领导

小组，负责辖区内基地创建的总体规划、组织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 应在基地创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基地创建办公室

（简称基地办），作为基地的日常管理机构。 

第七条  基地单元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基地创建第一责任人，

负责基地创建方案的具体落实工作。 

第八条  基地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一）基地办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基地创建目标、实施计

划及具体的实施方案，组织制定生产区域内的质量管理手册、有机生

产操作规程、生产技术方案等技术文件，并将相关技术文件发放至各

基地生产单元。 

（二）基地办应指定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人员进行日常生产管

理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三)基地办应对基地单元生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农户进行培

训，以提高农业生产和管理水平。 



 
 
 
 
 

 

(四)基地单元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填写年度生产计划表，交由

基地办统一存档。 

第九条  基地应建立了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基地生产资料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要求。

基地要推广使用经国家权威部门认定并推荐使用的有机农业生产资料

（包括种子、植保产品、肥料、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渔药、生

长调节剂等）（以下统称有机农业投入品），严禁购入和使用有机农业

禁止使用的生产资料。 

基地应相对集中，至少有 60%的区域获得合法机构的有机认证,并

具有一定规模。其中，大田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少于 5000 亩，蔬菜、

水果种植面积不少于 1000 亩，茶园种植面积不少于 1000 亩，自然生

长水产面积不少于 10 万亩，放牧养殖面积不少于 10 万亩，其它基地

面积不少于 10万亩。三年内全部区域必须获得有机认证。 

第十条  基地应建立了可持续生产体系。 

基地应科学布局有机农业生产核心区,建立多样化的有机农业生

产模式，包括有机种植基地、有机畜牧基地、有机水产养殖基地,有机

食品加工业发展基地。推广秸秆还田及综合利用技术，开展有机肥生

产及合理利用，推行粮经作物轮作和间套作以及“畜—沼—粮（菜、

果、茶）”等为主要形式的生物物种共生、用养结合等内部资源循环

利用的可持续生产模式。 

第十一条 基地应建立了产业化经营体系。 



 
 
 
 
 

 

基地应依托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产销联合，大力

推广“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合作社+农户”、

“协会+农户”等经营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协会）、农户应签订

合同，合同签订及履约率达到 80%，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

利益联结机制。三年后合同签订及履约率应达到 90%以上。 

第十二条  基地应实现内部资源循环利用。 

基地所涵盖范围应通过秸杆、人畜禽粪便沼气化等利用方式，推

进农业生产废弃物等的资源转化、再利用和农村的生态家园建设，其

中秸秆综合利用率、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均达到 90%，三年后达

到 95%以上。 

第十三条 基地应建立了可追溯体系。 

（一）基地应在显著位置设立基地标识牌，标注基地名称、创建

单位、创建时间等信息。应绘制基地位置图、基地单元分布图并对基

地单元统一编号。 

（二）基地单元要在显著位置设立标识牌，标注基地单元负责人

姓名、编号、规模及所生产的主要产品名称。 

（三）基地单元应指派专人负责日常生产、收获（包括捕捞、屠

宰等）、运输、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记录工作，及时做好有机农

业生产管理记录，填写记录表，如实记录有机农业日常生产管理活动，

尤其是有机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以上记录应实行签名负责制。各



 
 
 
 
 

 

种记录应在一个生产季结束后一周内提交基地办，记录应至少保存 5

年。   

（四）基地生产的产品应单独收获、存放，避免与非有机产品混

杂，严禁使用违禁物品防治储藏期病虫害。 

（五）基地生产的产品要实现可追溯，出现质量问题的实行严格

的召回制度和责任追溯制度。 

 

第三章 申报程序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基地所在地乡（镇）政府、县政府、国营农场按照自

愿的原则自行申报基地。 

第十五条  申报程序 

（一）拟申报基地的单位向所在地省绿办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有

机农业示范基地创建申请书》并附报有关文件和材料。 

（二）省绿办收到书面申请、有关文件和材料 60个工作日内，组

织有关人员对材料进行初审，对基地进行实地核查，出具审核意见并

经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向农业部绿办报送申请材料

及初审意见。 

（三）农业部绿办收到初审意见及有关文件和材料后，组织专家

组(以下简称专家组)对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实地考查工作。 

（四）专家组应在收到有关文件和材料后的 60个工作日内，完成

材料审核及实地考查，并向农业部绿办报送书面考核意见。 



 
 
 
 
 

 

第十六条 农业部绿办对省绿办和专家组报送的初审意见和考核

意见进行审议。对符合条件的，由农业部绿办颁发统一制作的 “全国

有机农业示范基地”证书和标牌，并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公布。证书、

标牌使用有效期为三年。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省绿办受农业部绿办委托负责基地的日常监督工作，

农业部绿办对基地实行动态管理，不定期对基地进行监督抽查，每年

组织一次全面复查。监督抽查及复查合格的可以继续使用标牌;监督检

查或复查不合格及三年后未满足本办法要求的，农业部绿办将撤消命

名、停止基地使用标牌并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绿色食品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